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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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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泡沫灭火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系泡沫灭火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

志、使用说明书、运输和储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水系泡沫灭火剂。

水系泡沫灭火剂是一种通用型的灭火剂，适用于 A、B、C、E、F 类火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351 手提式灭火器

GB 15308 泡沫灭火剂

GB 17835 水系灭火剂

GB 27897 A类泡沫灭火剂

GB/T 36275 电力储能用锂离子电池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3267 水质 物质对淡水鱼（斑马鱼）急性毒性测定方法

GB/T 21609 化学品急性眼刺激性/腐蚀性试验方法

XF 634 消防员隔热防护服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水系泡沫灭火剂 water-based foam extinguishing agent

一种以水为基础、加入表面活性剂及其他化学添加剂如泡沫稳定剂、溶剂、阻燃剂等

的液体灭火剂。

3.2 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s

由生产商提供的泡沫液和泡沫溶液的物理、化学性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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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泡倍数 expansion

泡沫体积与构成该泡沫的泡沫溶液体积的比值。

3.4 25%析液时间 25%drainage time

自泡沫中析出其质量 25%的液体所需要的时间。

3.5 灭火性能 extinguishing efficiency

水系泡沫灭火剂针对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火灾的最小用量和灭火时间。

3.6 主要组分 chemical content

构成水系泡沫灭火剂的基本成分。

注：不包括用于改善灭火剂储存、防潮、流动性等性能的添加剂。

4 要求

4.1 一般要求

a）用于生产水系泡沫灭火剂的各种原料应对生物无明显毒害。

b）水系泡沫灭火剂灭火时不会自身分解出或与燃料发生作用对人和周围环境产生危

害。

c）水系泡沫灭火剂灭火后环保，残留物易于清理且对土壤、水体无明显污染。

4.2 技术要求

水系泡沫灭火剂的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表 2的规定。

表 1 物理、化学、泡沫性能要求

项目 样品状态 要求

凝固点/（℃） 温度处理前 （T-4）≤凝固点≤T

pH值
温度处理

前、后
6.0~8.5

抗冻结、融化性
温度处理

前、后
无可见分层和非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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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张力/

（mN/m）
温度处理前 与特征值的偏差（绝对值）不大于 10%

发泡倍数
温度处理

前、后
4.0~20.0

25%析液时间
温度处理

前、后
与特征值的偏差不大于 20%

腐蚀率/[mg/

（d∙dm2）]

温度处理

前、后
Q235A钢片的腐蚀率应≤10.0，LF21铝片的腐蚀率应≤10.0

毒性
温度处理

前、后

鱼的死亡率不大于 30%、急性眼刺激加损伤总评分在 30

以内

灭火性能稳定性

温度处理后 A类火 ≥1A

温度处理后

（极性 B类液体燃料火

灾）95%异丙醇
≥34B

（非极性 B类液体燃料

火灾）橡胶工业用溶剂油
≥55B

温度处理后 E类火 灭火成功

温度处理后 F类火 ≥5F

注：灭火性能稳定性要求中所使用的水系泡沫灭火剂剂量均为 2 L。

表 2 灭火性能要求

灭火器规格

（L）
A类火灭火等级 B类火灭火等级

F类火灭火等级
灭火时间/s

2 ≥1A

95%异丙醇≥34B

≥5F ≤30橡胶工业用溶剂

油≥55B

3 ≥1A 89B ≥5F ≤30

6 ≥3A 144B ≥25F ≤60

9 ≥4A 233B ≥40F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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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类火灭火等级中未标注燃料类型的均默认为非极性液体燃料火灾规模。

5 检验方法

5.1 凝固点

5.1.1 仪器

通过监测样品在程序降温过程中温度-时间曲线的平台变化，确定其凝固点。使用凝点

测定仪，其冷室控温精度应能满足试验要求。

5.1.2 检验步骤

凝固点检验步骤如下：

a) 启动凝点测定仪，将冷室的温度稳定在低于样品凝固点 7℃~10℃。在干燥、洁净

的凝点测定管中注入水系泡沫灭火剂大约 50 mm。

b) 用软木塞或胶塞将铂电阻固定在内管中央，铂电阻的下端距试管底部 10 mm。

c) 将装有样品的内管置于外管中，然后将外管放入冷室，外管浸入冷室的深度不小于

100 mm。

d) 将热电偶插入样品中央，打开温度记录系统，开始试验，计算机自动绘制温度一时

间曲线。试验结束，读取曲线平台处温度为凝固点。

e）每个样品做两次试验，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值不应超过 1℃，取两次试验结果的平均

值做为测定结果。如两次试验结果的差值超过 1℃，则应进行第三次试验。

5.2 pH值

pH值测试步骤如下：

a）使用标准 pH缓冲剂校准酸度计。

b）分别取温度处理前、后的泡沫液 30 mL，置于 50 mL干燥洁净烧杯中。

c）在（20±2）℃的环境下，将已校准的电极浸入样品液面下，待读数稳定后记录 pH

值。

d）重复测定一次，两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 0.1 pH单位，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5.3 抗冻结、融化性

本试验用于评估产品经受多次冻融循环后的物理稳定性。抗冻结、融化性测试步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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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a）按 5.1测定样品的凝固点。

b）设置低温试验箱温度调到低于样品凝固点（10±1）℃。

c）将适量样品密封于适宜的塑料或玻璃容器中，放入试验箱，在该温度下保持 24 h。

d）取出样品，于（20±5）℃的室温环境中放置 24 h至 96 h，完成一次冻融循环。

e）重复步骤 c）和 d）三次，共计进行四个完整的冻融循环。

f）目视观察最终样品是否出现分层、沉淀、浑浊等非均相现象。

5.4 表面张力

5.4.1 仪器与材料

a）界面张力仪：可选用平板法、环法或等效原理的仪器，精度不低于 0.1 mN/m。

b）恒温装置：能控制样品温度在（20±1）℃。

c）稀释用水：符合 GB/T 6682规定的三级水。

5.4.2 检验步骤

表面张力测试步骤如下：

a）分别取温度处理前、后的水系泡沫灭火剂原液。按生产商声明的特征混合比（浓度），

使用三级水精确配制泡沫溶液。

b）将配制好的，灭火剂溶液置于恒温装置中，稳定温度。

c）同一样品平行测定三次，取三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样品的表面张力值。

5.5 发泡倍数与 25%析液时间

5.5.1 检验准备

使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试验前，用淡水按特征混合比配制水系泡沫灭火剂，并控制

灭火剂温度，使产生的泡沫温度处于 15℃~20℃范围内。调节泡沫系统压力，确保泡沫溶

液出口流量稳定在（5.0±0.1）L/min。

5.5.2 发泡倍数测定

发泡倍数测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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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预湿泡沫析液测定器接收罐的内壁，擦净后析液测定器称重（m1），析液测定器 1

使用天平 1称重，析液测定器 2使用天平 2称重；

b）在泡沫喷射达到稳定后，将泡沫出口水平放置在泡沫收集器前，使泡沫出口前端

至泡沫收集器顶端距离为（2.5±0.3）m，喷射泡沫并调节泡沫出口高度，使泡沫打在泡沫

收集器的中心位置，喷射达到稳定后，用析液测定器 2接收泡沫。

c）刮平并擦去析液测定器外溢泡沫，称重（m2）；

d）发泡倍数（F）按公式（1）计算：

F=ρV/（m2 -m1） （1）

式中：

ρ ——泡沫溶液的密度，单位为克每毫升（g/mL），取ρ=1.0 g/mL；

V ——泡沫接收罐的容积，单位为毫升（mL）；

m1——析液测定器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析液测定器充满泡沫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5.5.3 25%析液时间

25%析液时间测试步骤如下：

a）按 5.5.2步骤收集泡沫的同时，启动秒表开始计时。

b）根据公式（2）计算泡沫总质量 25%的液体质量（m3）：

m3 =（m2 -m1）/4 （2）

式中：

m3——25%析液的质量，单位为克（g）。

c）将析液接收罐置于天平上，泡沫接收罐置于支架上，使析出的液体流入接收罐。当

天平示值达到 m3时，停止计时，所记录时间即为 25%析液时间。

5.6 腐蚀率

腐蚀率测试步骤如下：

a）取 Q235A钢片与 LF21铝片各 4片，依次用 200号、400号水砂纸打磨至表面光洁，

去除氧化层。铝片还需在室温硝酸中浸泡 2 min。试片经自来水冲刷、无水乙醇洗涤后，

于（60±2）℃烘箱中干燥 30 min，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重（精确至 0.1 mg）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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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用游标卡尺测量各试片尺寸，计算表面积。

b）将试片完全浸没于灭火剂原液中（试片间不接触），密封容器后置于（38±2）℃

的鼓风干燥箱中，连续保持 21 d。

c）取出试片，用硬毛刷在流动自来水中清除腐蚀产物（必要时钢片用 10%柠檬酸氢

二铵溶液、铝片用磷酸-铬酸溶液辅助清洗）。洗净后用无水乙醇脱水，按 a）中条件干燥、

冷却并称重。

d）腐蚀率按公式（3）计算，每个试样取 4个试片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C＝1000×（m1－m2）/（21×A） （3）

式中：

C——腐蚀率，单位为毫克每天每平方分米[mg/（d·dm²）]；

m1，m2——每个试片浸泡前、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A——每个试片的表面积，单位为平方分米（dm²）。

5.7 毒性

5.7.1 鱼类毒性

5.7.1.1 检验原理

通过将斑马鱼暴露于含有灭火剂的水体中，在规定时间内观察其急性毒性反应，以评

估灭火剂对水生生物的潜在危害。

5.7.1.2 仪器与材料

a）试验容器：容积为 2 L的玻璃烧杯或其他化学惰性材质容器，使用前需用标准稀释

水充分清洗。

b）控温系统：能维持水温在（23±2）℃的恒温水浴或环境箱。

c）曝气装置：用于标准稀释水的预曝气。

d）试验鱼种：健康斑马鱼（真骨鱼总目，鲤科），体长（30±05）mm，体重（0.3±0.1）

g，选自同一驯养池中规格大小一致的幼鱼。试验前应在与试验条件相似的水质中驯养至

少 14 d，试验前 24 h停止喂饲，每天清理粪便及食物残渣。驯养期间死亡率不得超过 10%，

如果超过 10%，则该批鱼不得用作试验。试验鱼应无明显的疾病和肉眼可见的畸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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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周不应对其做疾病处理。斑马鱼训养的环境参数见 GB/T 13267-1991附录 B。

e）标准稀释水：按以下方法配制（pH 7.8±0.2，硬度约 250 mg/L以 CaCO₃计），使

用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符合 GB/T 6682要求：

——氯化钙溶液：将 11.76 g氯化钙（CaCl2·2H2O）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1 L。

——硫酸镁溶液：将 4.93 g硫酸镁（MgSO4·7H2O）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1 L。

——碳酸氢钠溶液：将 2.59 g碳酸氢钠（NaHCO3）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1 L。

——氯化钾溶液：将 0.23 g氯化钾（KCL）溶于水中并稀释至 1 L。

取上述四种溶液各 25 mL混合，用蒸馏水稀释至 1 L，充分曝气至溶解氧饱和，并稳

定 pH值。

f）试验液配制：量取 12.0 mL灭火剂原液，用标准稀释水定容至 2000 mL，混合均匀。

5.7.1.3 试验步骤

a）向每个试验容器中加入 2000 mL试验液。

b）每个容器中随机放入 10尾健康斑马鱼。

c）将试验容器置于（23±2）℃的恒温环境中，持续 96 h。试验期间不喂食，保持自

然光照周期或 12 h光照/12 h黑暗。

d）在 24 h、48 h、72 h和 96 h时观察并记录各容器中鱼类的死亡数量。以鳃盖运动

停止、对轻微触碰无反应为死亡判定标准。

e）应设置仅含标准稀释水的空白对照组，操作条件与试验组完全相同。

5.7.1.4 结果判定

试验结束后，计算试验组鱼类的累计死亡率。若试验组死亡率未超过 30%，且空白对

照组死亡率未超过 10%，则判定该灭火剂的鱼类急性毒性试验合格。

5.7.2 急性眼刺激加损伤

5.7.2.1 检验原理

通过将灭火剂原液直接滴入家兔眼结膜囊内，观察其对眼部组织造成的刺激或损伤程

度，评估其对眼睛的急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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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2 仪器与材料

a）试验生物：健康成年新西兰白兔或其它种系白色家兔，至少 4只，雌雄不限。动物

应单笼饲养，饲养环境符合 GB 14924.4、GB 14925 要求，温度（20±3）℃，相对湿度

30%~70%。用人工光源时，应保持光照 12 h，黑暗 12 h，且避免光线过强。选用常规的试

验室饲料，饮水要充足、不受限制。

b）染毒器具：1 mL注射器或滴管，精度不低于 0.01 mL。

c）观察设备：放大镜、双目放大镜、手持裂隙灯、或组织显微镜或其他使用的器材。

d）荧光素钠试纸或溶液：用于角膜损伤检查。

e）计时器：分度值 1 s。

5.7.2.3 试验步骤

a）试验前 24 h检查家兔双眼，确认无异常。

b）使动物的头左倾，让受试的右眼侧向斜上方，轻轻拉开下眼脸离开眼球后，将受

试物滴（涂或放）于结膜囊内，轻柔闭合眼睑约 1 s~3 s，防止液体流失。左眼为对照眼，

不作处理。

c）染毒后 24 h内不予冲洗。

d）染毒后 1 h、24 h、48 h、72 h、第 4天和第 7天分别进行观察。每次观察时，在适

当光照下检查角膜、虹膜和结膜的变化。染毒后 24 h及之后各时点，可使用荧光素钠进行

角膜染色检查，如角膜表面有荧光素滞留，则该眼睛在以后的每一观察时点都应做荧光素

检查，直到阴性为止。

e）每次检查时均应按 GB/T 21609-2008 附录 A 表 A.1 眼睛损伤评分标准对每一动物

的角膜、虹膜、结合膜损伤分别进行评分。

5.7.2.4 结果判定

计算每只动物在各观察时点的眼刺激加权总分。若所有动物在 72 h内的最高加权总分

均不超过 30分，且在第 7 天观察时刺激症状基本消失，则判定该灭火剂的急性眼刺激性

试验合格。

5.8 灭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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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安全防护

灭火员实施灭火试验时，应穿着符合 XF 634的消防员隔热防护服（包括服装，头套、

手套、脚套）。在长时间、重复性试验或燃烧产生大量有毒烟气时，操作人员必须佩戴正

压式空气呼吸器或其它有效的呼吸防护装备。

5.8.2 试验准备

5.8.2.1 试验场地宏观要求

a）试验应在室内或具有防风、防雨条件的专用试验场所进行。

b）环境温度应控制在 0℃~30℃范围内。

c）试验区域应具备必要的通风条件，确保燃烧需氧与烟气安全排出，地面为不燃材料，

周围无易燃物。

5.8.2.2 试验模型通用要求

a）试验前应按本标准相应章节的规定，准备并安装标准化的燃料（如木条、标准燃油、

锂离子电池、食用植物油）及试验模型（如油盘、支架、夹具等），具体见 5.8.3至 5.8.6。

b）燃料量、模型尺寸、安装位置等参数必须符合本标准中见 5.8.3至 5.8.6 相关条款

的精确要求。

c）试验前应检查并记录模型的初始状态（如质量、尺寸、温度、SOC等）。

5.8.2.3 测量与记录系统准备

a）根据试验类型布置热电偶（K型）、电子秤、风速仪、数据采集仪、高清摄像设备

等。

b）所有测量仪器应在有效校准期内，并在试验前完成调零与调试。

5.8.2.4 灭火剂配置

a）试验前，应按生产商声明的特征混合比，将水系泡沫灭火剂原液与清水（符合 GB/T

6682要求的三级水）配制泡沫溶液。

b）混合宜采用机械搅拌确保均匀。配制好的泡沫溶液宜静置消泡，温度宜稳定在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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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 B类火（极性溶剂）试验，应根据灭火剂特性确认其适用性，必要时可调整

混合比。

5.8.2.5 泡沫释放系统

本标准规定的灭火试验，原则上推荐使用压缩空气泡沫系统进行灭火剂释放，能精确

控制泡沫溶液流量与发泡空气压力。压缩空气泡沫系统主要包括泡沫溶液储罐、发泡腔、

压缩空气源（空压机或高压气瓶）、泡沫发生器（发泡管或发泡枪）、控制系统及连接管

路。示意图见图 1。

跟据火源类型和规模，可采用连续喷射或预置喷射（如管网喷头）方式。

a）试验前应对系统进行预运行和标定，确保泡沫溶液流量与喷射压力稳定，误差不超

过规定值的±5%。

b）试验前检查喷枪、喷头或管网是否就位、固定牢固，管路与喷嘴应清洁、通畅。

标引说明：

1 —— 空气压缩机；2 —— 整流腔；3 —— 玻璃珠；4 —— 第一三通阀；5 —— 止

回阀；6 —— 电磁开关；

7 —— 压力表； 8 —— 气体质量流量计；9 —— 第一阻尼器；10 —— 第一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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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泵； 11 —— 第一容器；

12 —— 第二蠕动泵；13 —— 第二容器； 14 —— 第二阻尼器；15 —— 第二三

通阀。

图 1 压缩空气泡沫系统灭火剂释放示意图

5.8.3 A类火灭火试验

5.8.3.1 场地条件

试验应在有基本通风条件的长方体形室内空间进行。空间内高不低于 7.5 m，体积不

小于 1700 m³，四周近地面处设有可调节进气口，总通风面积不小于 4.5 m²。地面为光洁水

泥地。环境温度为 0℃~30℃。

5.8.3.2 试验模型

a）木垛构建：木条选用樟子松等松木，截面为（39±1）mm的正方形，含水率 10%~14%，

密度（0.40~0.65）×10³ kg/m³。

b）模型参数：按表 3规定准备相应级别的木条根数、长度、层数及排列方式。木条

每层与下层呈 90°堆放。

c）支架与引燃系统：木垛置于由两个角铁构成的支架上，支架顶端离地高度为

（400±10） mm。木垛下方放置规定尺寸的钢质引燃盘（尺寸见表 3），盘内先加 30 mm

深的水，再倒入规定体积的引燃油。引燃用燃油符合 5.8.4.2 b）。

d）布置示意：木垛火模型布置见图 2。

表 3 A类火各级别试验模型参数

级别代号
木条根数/

根

木条长度

/mm
木条排列

引燃盘尺寸

/mm
引燃油量/L

1 A 72 500
12层每层六

根
400×400×100 1.1

2 A 112 635
16层每层七

根
535×535×100 2.0

3 A 144 735 18层每层八 635×635×1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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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4 A 180 800
20层每层九

根
700×700×100 3.4

标引说明：

1 —— 引燃盘；

2 —— 支架；

3 —— 称重平台

4 —— 角铁。

图 2 木垛火模型

5.8.3.3 灭火剂释放

a）释放方式：操作人员手动遥控或自动控制，采用连续扫描喷射。

b）释放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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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溶液流量：（11.4±0.4）L/min。

——喷射压力（喷枪入口处）：0.45 MPa ~ 0.65 MPa。

——产生的泡沫发泡倍数应处于 4.0~8.0范围内。

c）释放程序：预燃至木垛质量损失达（55±2）%时，启动释放。首先对木垛正面中上

部进行扫射，随后逐步降低枪口，覆盖木垛下部、正面及两个侧面，禁止直接喷射木垛背

部。总释放时间以喷完规定灭火剂量（见表 2对应规格）为准。

5.8.3.4 试验方法

a）布置试验模型，称取试验前木垛的初始质量，并计算出初始质量的（55±2）%的数

值。

b）在引燃盘中倒倒入适量的燃油（燃油量见表 3）并点燃。

c）当木垛燃烧至剩余质量为初始质量的（55±2）%时，开始使用灭火装置喷射灭火。

完全喷射灭火后，观察 10 min。

5.8.3.5 评定方法

喷射结束后的 10 min内无持续火焰（火焰高度≥50 mm且持续时间≥1 min），则判为

灭火成功。试验需进行 3次，至少 2次成功方判定达到该灭火级别。木垛发生坍塌则试验

无效。

5.8.4 B类火灭火实验

5.8.4.1 场地条件

144 B及以下级别的灭火试验应在室内进行，室内空间应符合 5.8.2.1的要求。144 B

以上级别的灭火试验如在室外进行，风速不应超过 3 m/s，当下雨、下雪或下冰雹时不应进

行试验。环境温度应在 0℃~30℃范围内。

5.8.4.2 试验模型

试验模型应由油盘内放入燃油和水或只放入极性溶剂构成，B类火试验级别的详细参

数见表 4。

a）油盘：试验模型由薄钢板焊接而成的圆柱形油盘构成，尺寸应符合表 4的规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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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边缘垂直，底部水平放置，与周围地面齐平。较大尺寸的油盘应在底部有加强结构以减

轻变形现象，但应确保加强结构不外露。

b）燃料：B类火燃油应使用商业级正庚烷或车用汽油，但仲裁试验时应用商业级正庚

烷。所使用商业级正庚烷的理化特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馏程：84℃~105℃；

——初始与最终馏点差：≤10℃；

——所含芳香族化合物的体积分数：≤1%；

——密度（15℃时）：0.680 g/cm3~0.720 g/cm3。

B类火极性溶剂使用 95%异丙醇（用于评估灭火剂抗溶性能）。

c）燃料准备：对于非极性燃料火，油盘中先加入约占总体积 1/3的水，再加入 2/3的

燃料（车用汽油或正庚烷）。对于极性溶剂火，盘中全部加入异丙醇。

表 4 B类火各级别试验模型参数

灭火级别

灭火器的

最小喷射

时间/s

燃油体积

/L

试验油盘的尺寸

直径 a

/mm

内部深度 a

/mm

最小壁厚

/mm

火试近似

面积/㎡

8 Bb — 8 570±10 150±5 2.0 0.25

13 Bb — 13 720±10 150±5 2.0 0.41

21 B 8 21 920±10 150±5 2.0 0.66

34 B 8 34 1170±10 150±5 2.5 1.07

55 B 9 55 1480±15 150±5 2.5 1.73

（70 B） 9 70 1670±15 （150）±5 （2.5） （2.20）

89 B 9 89 1890±20 200±5 2.5 2.80

（113 B） 12 113 2130±20 （200）+5 （2.5） （3.55）

144 B 15 144 2400±25 200±5 2.5 4.52

（183 B） 15 183 2710±25 （200）+5 （2.5） （5.75）

233 B 15 233 3000±30 200±5 2.5 7.32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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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个试验油盘都用系列中的数字表示，在系列中每一项等于前两项的和，带括号的

级别其公比约为 。对更大的试验油盘可以按这个几何级数的规则构成。

a在盘的沿口测量。

b只适用于低温灭火试验。

c 70 B及以下级别：燃料表面到油盘沿口的最小高度为 100 mm；70 B以上级别：最小高

度为 140 mm。

5.8.4.3 灭火剂释放

a）释放方式：使用泡沫钩管或便携式泡沫枪，枪口置于油盘上沿上方（150±10）mm，

连续喷射或间歇喷射，使泡沫平缓铺展覆盖液面。

b）释放参数：

——泡沫溶液流量：（0.75±0.025）L/min（对应 55 B以下级别）或按更大级别要求调

整。

——喷射压力：0.6 MPa ~ 0.8 MPa。

5.8.4.4 试验方法

a）按表 4准备好试验模型。为了避免油盘底部变形，对于 B类火燃油试验，加入额

外的水将油盘底部全部覆盖，最终使盘内液体深度不超过 50 mm，且满足燃油表面到油盘

沿口的高度规定。

b）点燃燃料，预燃 60 s。

c）在预燃结束后的 10 s内，用灭火装置向油盘内喷射灭火。为了安全，灭火员不应

跨过油盘，也不应踏上或进入油盘。

d）对于本标准的水系泡沫灭火剂，每次试验按表 4的规定使用新燃料。

5.8.4.5 评定方法

按 GB 4351中 7.6.1.2的规定执行，且灭火后油盘内剩余燃料深度不得少于 5 mm。试

验需进行 3次，至少 2次成功方判定达到该灭火级别。

5.8.5 E类火灭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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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1 场地条件

灭火试验应在燃烧舱内进行，具有足够的空间和必要的通风条件，以满足电池自由燃

烧和烟气排放的要求。

5.8.5.2 试验模型

a）电池样品：采用符合 GB/T 36275要求的商用方形锂离子电池，尺寸为 260 mm×95

mm×14 mm，容量为 75 Ah，标称电压 4.2 V，初始荷电状态为 100% SOC。

b）专用装置：

——电池夹具：将电池竖直固定，极耳朝上。

——加热设备：电阻丝加热器加热电池直至热失控。

——灭火剂释放管网：由环形管道和 4个泡沫喷头组成，喷头呈“田”字形布置于电池

正上方约 0.5 m处。

——测量系统：K型热电偶（布置于电池表面及上方 10 cm、20 cm、30 cm、50 cm处）、

电压/电流数据采集器，采样速率不低于 1次/s、高清摄像机、风速仪，精确度±0.3 m/s。

5.8.5.3 灭火剂释放

a）释放方式：操作人员手动遥控或自动控制，采用预置管网全淹没式喷射。

b）释放参数：

——泡沫溶液流量：（3±0.2）L/min。

——喷射压力（喷枪入口处）：1.2 MPa ~ 2.0 MPa。

——喷射时间：连续喷射，直至火焰完全熄灭后再持续喷射 30 s。

5.8.5.4 试验方法

a）在电池正极、负极和上表面中心上方设置热电偶，用于测量电池周围温度的变化，

将电池放置在边长为 45 cm× 45 cm 的燃烧盘中，利用电阻丝加热器加热使其升温触发热

失控。

b）电池喷火后，持续加热至电池中心上方温度达到 500℃，继续充分燃烧 30 s。

c）启动泡沫灭火系统，连续喷射或间歇喷射水系泡沫灭火剂。

d）灭火后，持续监测电池温度至少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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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5 评定方法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判为灭火成功：

a）灭火剂释放结束后 10 min内，无可见火焰（偶现的不持续火不计）。

b）电池表面最高温度在灭火后 10 min内降至 100℃以下。

c）整个试验过程中，灭火系统金属部件与大地之间的泄漏电流均小于 0.5 mA。

5.8.6 F类火灭火试验

5.8.6.1 场地条件

灭火试验如在室内进行，场地应自由通风，试验室大小至少为 6 m×6 m×4 m。如在室

外进行，风速不应超过 3 m/s，当下雨、下雪或下冰雹时不应进行试验。环境温度在

0℃~30℃。

5.8.6.2 试验模型

a）油盘与燃料：采用焊接的薄板金属油盘，名义壁厚为 2 mm。试验用燃油为自燃点

温度不低于 360℃的食用植物油。油盘尺寸及燃油体积按表 5规定。

b）加热装置：采用气体燃烧器或电加热设备，置于油盘下方。

各级别试验模型的参数分别见表 5，图 3以及图 4。

表 5 F类火各级别试验模型尺寸要求

级别代号 试验用燃油体积/L 油盘尺寸/mm

5 F 5（+1 0） A类 直径 D=300

15 F 15（+1 0） B类 X=448 Y=224

25 F 25（+1 0） B类 X=578 Y=289

40 F 40（+1 0） B类 X=600 Y=450

75 F 75（+1 0） B类 X=1000 Y=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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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说明：

1 —— 油盘；

2 —— 与燃烧器类型相配的挡板；

3 —— 燃烧器，置于支架上。

图 3 F类火试验装置尺寸——A类装置（只适用于 5 F级别火）

5.8.6.3 灭火剂释放

a）释放方式：使用 F类火专用喷嘴，固定于油盘中心正上方（0.8±0.05）m高度。

b）释放参数：

——泡沫溶液流量：（0.5±0.05）L/min。

——喷射压力：0.5 MPa ~ 2.0 MPa。

5.8.6.4 试验方法

试验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按照图 3或图 4以及表 5准备试验模型，放置金属盘时，使其底部水平并与周围地

面平行。

b）在油面下（25±5）mm处放置一个热电偶温度计，与盘壁保持 75 mm以上距离，

以监测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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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用合适的加热源加热试验油盘中的植物油，使其在 3.5 h内发生自燃。油盘不能加

盖，且避免点燃油蒸气。

d）自燃后，关闭热源，并让油自由燃烧 2 min。

e）预燃结束后，开始喷射灭火。

f）试验后彻底清洗油盘，每次试验用新油。

标引说明：

1 —— 放置气体燃烧器的托架（或使用电加热设备）；

2 —— 挡边；

3 —— 离开地面的距离。

4 —— 内长（尺寸见表 5）

5 —— 内宽（尺寸见表 5）

图 4 F类火试验装置尺寸——B类装置（适用于 15 F、25 F、40 F和 75 F级别火）

5.8.6.5 评定方法

按 GB 4351中 7.6.1.2的规定执行，且需通过录像确认灭火过程中未发生燃爆或火焰显

著扩大（火焰高度瞬间超过 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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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批、组

6.1.1 批

一次投料于加工设备中制得的均匀产品为一批。

6.1.2 组

一批或多批（不超过 250 t），并且是用相同的主要原材料和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为一

组。

6.2 检验类别与项目

6.2.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至少包括表 1中的凝固点、pH值、表面张

力、发泡倍数、25%析液时间。

每组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凝固点、pH值、抗冻结、融化性、表面张

力、发泡倍数、25%析液时间、腐蚀率、毒性、灭火性能，必要时可按预定用途增加检验

项目。

6.2.2 型式检验

本文件第 5节所列的全部技术指标为型式检验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

验，并规定产品定型鉴定时被抽样的产品基数应不少于 2 t。

a）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正式生产中如原材料、工艺、配方有较大的改变时；

c）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正常生产三年或间歇生产累计产量达 1000 t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时；

f）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3 取样方法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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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 15308中 6.1节进行，取样方法应保证取样具有代表性，保证样品与总体一致。

对于桶装产品，取样前应将桶中的产品摇匀；对于罐装产品，可从罐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各

取三分之一样品，并混匀。每项性能测试前再次取样时，应将样品充分混合均匀，所取的

样品应贮存于洁净、干燥、密封的包装体内。

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及备留需要。出厂检验样品数量不应少于 25 kg，型式检验样品

数量不应少于 50 kg。型式检验样品应从例行检验合格产品中抽样，且随机抽取不小于试

验用量 2倍的样品。

6.4 检验结果判定准则

6.4.1 出厂检验结果判定

由生产厂根据检验规程自行判定。

6.4.2 型式检验结果判定

型式试验结果应符合第 5章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为不合

格产品。

7 包装、标志、使用说明书、运输和贮存

7.1 包装要求

产品应密封包装，容器可为塑料桶或内壁经防腐处理的金属桶，最小包装单元净含量

不应低于 25 kg。

7.2 产品标志

每个包装单元上应清晰、牢固地标注以下信息：

a）产品的名称、型号；水系泡沫灭火剂，型号如：9/183—ABEF—II；

b）最低使用温度、储存温度适用及灭火级别；

c）产品净含量、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编号；

d）生产厂名称、厂址和通讯方式；

e）运输和储存条件说明；

f）适用范围与使用方法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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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使用说明书

生产方应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内容应涵盖：

a）产品性能参数（符合第 3节中表 1、表 2要求）；

b）适用范围与限制；

c）操作步骤与注意事项。

7.4 运输和贮存

产品的运输和贮存应符合以下要求：

a）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碰撞、挤压，防止包装破损。

b）产品应储存于阴凉、通风良好的场所，储存温度不高于 45℃且不低于其标示的最

低使用温度，或按照生产厂提出的储存条件要求储存。

c）产品在符合上述储存条件下的有效期为 5年，有效期内性能应符合本标准第 3节中

表 1、表 2要求。超过有效期后，每年应进行灭火性能检验，以确认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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